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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龙岗区国资局关于办理 2023 年人大
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工作总结

一、办理工作的简要情况

（一）办理总件数 16 件，具体为：

区人大代表建议 6 件，含主办件 1 件，为区七届人大三次会

议代表建议第 20230056 号《关于推进区属国有企业合规管理体

系建设保障企业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》；汇办件 5 件，

为第 20230014 号《关于推动京南片区改造提升实现布吉街道产

业转型升级的建议》、第 20230085 号《关于推动眼镜产业发展用

地的建议》、第 20230086 号《关于立项打造大康眼镜特色小镇的

建议》、第 20230090 号《关于加强对龙岗区中小微企业扶持的建

议》、第 20230130 号《关于进一步支持龙岗区大学生高质量就业

的建议》。

区政协提案 10 件，均为汇办件，为区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提

案第 20230002 号《关于加快推进工业上楼的建议》、第 20230004

号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招商、稳商、留商工作的建议》、第 20230007

号《关于加快推动龙岗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建议》、第 20230008

号《关于提升土地整备工作合力的建议》、第 20230015 号《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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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力支持民营建筑企业发展的建议》、第 20230021 号《关于全力

降低产业用房成本，着力优化我区营商环境的建议》、第20230039

号《关于增强目标导向、强化责任落实，进一步提升土地整备效

能的建议》、第 20230055 号《关于依托建筑生态智谷等重点项目，

加快推进辖区具有国产自主知识产权 BIM 技术的建筑行业数字

化管理平台研究与应用的建议》、第 20230059 号《关于提议政府

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带头在单位内部兴办托幼机构的建议》、第

20230082 号《关于创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完善四级服务网络的

建议》。

（二）按时办理答复区人大代表建议件数 6 件，按时办理答

复率 100%，满意率 100%；按时办理答复区政协提案件数 10 件，

按时办理答复率 100%，满意率 100%。

二、办理工作的主要措施

（一）组织措施。我局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提案的

办理工作，坚持把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与业务工作同部

署、同安排，实行主要领导负总责、分管领导具体抓、科室（中

心）负责人全力抓的工作机制，为研究和组织落实人大建议和政

协提案提供组织保障。

（二）制度保障。为保证办理质量，我局研究制定了《龙岗

区国资局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任务分解表》，明确工作

任务安排、办理工作时限、办理工作要求等，层层落实工作责任。

（三）沟通商议。一是积极主动创新工作思路，采取多项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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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措施，着力抓好调查研究、内部科室协调、与外部其他单位之

间协调以及机关办文等办理工作各环节，扎实有效做好办理工

作。二是认真抓好办前、办中、办后“三见面”工作要求，注重

加强与代表（委员）的沟通联系，以座谈、走访、电话等多种形

式认真听取代表（委员）的意见，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坚

决做到办前征求代表（委员）的意见和建议、办中及时报告办理

进展情况、办后听取代表（委员）的评议，以增进代表（委员）

对办理工作的理解和支持，确保办理的实效和满意度。

（四）采纳落实。针对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所提及的合理化

建议，我局适当调整了工作措施和加大当前工作力度，并对当前

难以实现和落实的部分内容，研究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，稳步有

序推进相关工作。例如，为开展合规管理试点示范，推动区属国

有企业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，指导区城投集团建立合规风险识

别、预警、评估、应对、改进机制，并开展 ISO37301 国际标准

合规管理体系建设。

三、办理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和典型案例

（一）完善国资监管体系。一是制定《龙岗区国资监管事项

审批指引》，进一步规范国资审批流程，明确企业需要国资审批

的报批情形、报送材料及审议原则，进一步提高国资审批效率。

二是按照国企工程管理“择优、创优、严管、重罚”要求，围绕

“项目策划、招标择优、质量监管、变更审核、投资控制、结算

与质保、廉政建设”七大环节，印发《区属国企重点工程项目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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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方案编制指引》《关于规范区属国企工程合同重要惩罚条款的

通知》《深圳市龙岗区区属国有企业投资管理办法（2023年修订）》

《关于建立国有资金工程履约评价结果共享共用机制的通知》四

个配套制度，构建标准规范的国企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管理体

系。

（二）深化产业空间建设。大力推动区属国企重大项目大开

发、大建设，全力实施《龙岗区区属国企新型产业空间开发建设

行动方案（2021 年-2023 年）》（深龙国资〔2021〕40 号），明确

组织区属国企利用三年时间梯度推进约 600 万平方米新型产业

空间建设任务，为全区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提供坚强的空间保障。

截至 2023 年 11 月，区属国企在建项目共 16 个（自建类项目 12

个、参股类项目 4 个），总建面 526 万㎡，计容总建面 428 万㎡。

（三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。一是聚焦招商稳商优商“一号工

程”，充分考虑各区属国企资源禀赋差异，制定《龙岗区国资局

2023年度招商引资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合理分配企业年度招商目标，

并围绕园区产业聚集度、产值、税收等产业运营目标，规划实施

9 个重点园区招商稳商“一园一策”。二是规范国企集体物业减

租行为。在国有物业租赁方面，根据《关于加强龙岗区属国有企

业资源性资产租赁综合监管的指导意见》及《龙岗区区属国企转

租分租物业日常管理及贯彻落实租金减免政策工作指引》等文件

要求，进一步规范区属国企转租分租物业管理，切实降低市场主

体租金成本，确保水电费、公摊面积、物业管理费的合理性，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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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区属国企建立整改工作台账，限期清退，逐个销号，对违法违

规类的转租分租行为坚决予以打击。在集体物业租赁方面，严格

落实《龙岗区集体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，规定租赁合同应明

确要求承租人不得擅自转租，资产租赁合同应明确禁止转租套利

行为，以及明确转、分租的前置条件以及限制规定。同时，积极

指导集体企业结合有关规定和自身实际情况，建立完整的租赁管

理制度和管理台账，加强对在租资产的跟踪管理，组织开展物业

租赁检查，规范租赁行为，强化租赁监管。

四、办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

虽然我局积极落实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，较好地完成

了建议提案办理任务，但工作成效与代表委员们的期望和要求仍

有些差距。我局将继续努力，进一步加强与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

的交流沟通，把办理工作与实际工作紧密联系，充分听取采纳好

的意见建议，把建议和提案的办理作为促进工作的有效举措，力

争工作再上新台阶。

深圳市龙岗区国资局

2023 年 11 月 23 日

（联系人：李妍坍，联系电话：28922075）


